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遗 失 公 告
阿克苏神州汽车销售有限

公司不慎遗失财务专用章一

枚，现声明作废。

特此公告

阿克苏神州汽车销售
有限公司

2024年5月20日

遗 失 公 告
新疆建隆浩然建设工程有

限公司柯坪县分公司不慎遗失

财务专用章一枚，现声明作废。

特此公告

新疆建隆浩然建设工程
有限公司柯坪县分公司

2024年5月20日

车 主 阿 力 木 江·阿 布 都 热 扎 克（ 身 份 证 号 ：
652901197007070811）有一辆车牌号为新N12724 夏利牌红
色小型汽车，车辆识别代号: 98031711 发动机号:9814811
车 辆 品 牌 型 号: 夏 利 TJ7100，登 记 证 书 编 号:
000000000000，初次登记日期：1998年7月13日，检验有
效期：2011年7月31日，该车辆于 1998 年 9 月转卖他人，
强制报废期至2015 年 1 月 31 日，车辆状态: 逾期未检验，
达到报废标准，无法找到该车辆，无法交售至报废公司，现公
告申请将该车辆报废注销,若今后该车辆再次上路，发生的
一切责任由车主阿力木江·阿布都热扎克自行承担。

特此公告
阿力木江·阿布都热扎克

2024年5月20日

公 告
受委托，我公司将于2024年5月27日（星期一）北京时

间12:00在嘉兴公司拍卖大厅公开拍卖下列资产。
拍卖标的：1、新N7Y611,别克昂科威，登记日期：2011

年1月5日；2、新NX8789，大众桑塔纳，登记日期：2013年8
月9日；3、新NG1665，尼桑天籁，登记日期：2006年6月4
日，均为黑色。

展示时间、地点:即日起至拍卖会前一天，与拍卖公司联
系查看标的物(标地物所在阿克苏市)。报名时间、地点:即日
起至拍卖会前一天，有意向竞买人请携带有效证件到我公司
办理竞买登记手续，并缴纳相应保证金。

联系电话：0997-2126278 13070036652
阿克苏地区嘉兴拍卖有限责任公司

2024年5月20日

拍 卖 公 告

遗 失 公 告
阿克苏托河房地产开

发有限责任公司不慎遗失

合同专用章一枚，现声明作

废。

特此公告

阿克苏托河房地产

开发有限责任公司

2024年5月20日

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北油田分公司委托河北
省众联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《采油三厂T709CH
井、T749CH井集输管道建设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》(征求意
见稿)已初步完成，现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，请公众在
10个工作日内提出关于该工程建设及环评工作的意见看
法。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全文网络链接：https://
www.aksxw.com/sy/gg/202405/t20240517_21353515.
html。项目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：http://www.xjhbcy.cn/
hbcyxh/xxgk/255400/hjyxpjgzcygs/284162/index.html。

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北油田分公司
2024年5月20日

环评公众参与信息公示
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委托

河北省众联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《雄探1井试采工

程(变更)环境影响报告书》(征求意见稿)已初步完成，现进行

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，请公众在10个工作日内提出关于

该工程建设及环评工作的意见看法。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

意见稿的全文网络链接：https://www.aksxw.com/sy/

gg/202405/t20240517_21354006.html。项目公众意见表

网络链接：http://www.xjhbcy.cn/blog/article/6257。

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塔里木油田分公司

2024年5月20日

环评公众参与信息第二次公示

会议时间：2024年6月11日11:00。会议地点：阿克
苏市御溪谷项目A9-117铺公司会议室。

股东会议题：
1、任免公司执行董事、法定代表人。2、任免公司财务

负责人。3、变更公司经营地址。4、变更经营范围。5、修改
公司章程相应条款。请各股东按时出席。

新疆恒宏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监事王惠贞
2024年5月20日

关于新疆恒宏投资控股
有限公司股东会的公告 新疆兵团勘测设计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编制的《第

一师G3012英买力互通-新和产业园公路工程环境影响报

告书》（征求意见稿）已完成，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新和县。本

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项目所在地及周边区域公众，以及

对本项目建设有意见和建议的公众。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

书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可在http://www.xjhbcy.cn/

上查阅。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

2024年5月20日

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

由新疆渝江盛世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新和县

2023年国土绿化造林补助项目(拦洪坝及引洪渠工程)，实际

施工负责人：姚永成，身份证号：652926197202060018,该

项目于2023年11月9日竣工验收，农民工工资和材料款已

全部结清，所提供的发票全部真实有效。如后续有讨薪和追

要材料款的事情发生或因发票有问题产生的一切经济责任

和法律责任由姚永成本人全部承担。

特此公告

姚永成

2024年5月20日

公 告 遗 失 公 告
刘文莉土地证遗失，坐落:建设路安广厦Q1号楼一二

层1007号商铺，地号:14-05-154，土地证号:84321，办证

时间:2013年10月22日，使用面积:34.85平方米，批准用

途:商业，使用权类型:出让。该土地证遗失情况属实，无任

何欺骗隐瞒、个人经济纠纷、民间借贷及其他违法乱纪行

为，现声明作废，如有以上行为后果自负。

特此公告

阿克苏市自然资源档案馆

2024年5月20日

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

现将本公司即将召开的股东变更会议相关

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会议时间：2024年6月4日（星期二）

16时至17时。

二、会议地点：库车锦润农业发展开发

集团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。

三、会议审议事项：1.关于股东变更的议

案；2.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；3.其他与股

东变更相关议案；

四、参会人员：1.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

参加本次会议，并享表决权；2.股东可委托代

理人出席会议，代理人应持有股东授权委托

书；

五、会议公告时间：自公告发布之日起

至2024年6月3 日20时止。

敬请各位股东予以关注。并按照公告

要求参加会议。

库车绿源珍果农业有限责任公司

2024年5 月20日

会 议 通 知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

法》及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房屋权属登

记条例》的规定，以下房屋产权证由产权人

登报声明遗失后，已向我中心申请补发，我

中心现向社会征询异议，若在六个月内无异

议的，将予以核发新的房屋产权证。

房屋坐落:新城区天山路14#栋1层办

公3、4室,二层办公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

10、11、12、13室，三层办公1、2、3、4、5、6、

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室，

产权人:库车县萨克萨克街道办事处，

房 屋 产 权 证 号:00033734 号 、

00033735号、00033736号，

用途:办公用房，

结构:混合，

建筑面积:1818.86平方米。

特此公告

库车市不动产登记中心

2024年5月20日

公 告

由新疆海川路桥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沙雅县

2022年农村公路养护工程项目施工合同段项目，于2022

年6月30日已竣工验收合格，工程已按合同约定将所有

材料费、机械费等相关费用支付完毕，农民工工资已按合

同约定全部发放完毕。

特此公告

新疆海川路桥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

2024年 5月20日

公 告
由新疆海川路桥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沙雅县

2022年农村公路养护工程项目，于2022年10月11日已

竣工验收合格，工程已按合同约定将所有材料费、机械费

等相关费用支付完毕，农民工工资已按合同约定全部发

放完毕。

特此公告

新疆海川路桥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

2024年 5月20日

公 告
由新疆海川路桥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沙雅县

应急停车场项目（第二合同段）项目，于2022年3月15日

已竣工验收合格，工程已按合同约定将所有材料费、机械

费等相关费用支付完毕，农民工工资已按合同约定全部

发放完毕。

特此公告

新疆海川路桥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

2024年 5月20日

公 告
由新疆海川路桥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沙雅县

大寨水库，科克布运水库连接线2023年中央财政以工代

赈项目施工合同段项目，于2023年6月12日已竣工验收

合格，工程已按合同约定将所有材料费、机械费等相关费

用支付完毕，农民工工资已按合同约定全部发放完毕。

特此公告

新疆海川路桥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

2024年 5月20日

公 告

由新疆海川路桥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沙雅县

结然力克水库连接线2023年中央财政以工代赈项目施

工合同段项目，于2023年6月12日已竣工验收合格，工

程已按合同约定将所有材料费、机械费等相关费用支付

完毕，农民工工资已按合同约定全部发放完毕。

特此公告

新疆海川路桥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

2024年 5月20日

公 告
由新疆海川路桥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沙雅县

2022年农村公路建设项目（X331线沙雅镇-托依堡勒迪

镇-盖孜库木乡）项目，于2022年5月15日已竣工验收

合格，工程已按合同约定将所有材料费、机械费等相关费

用支付完毕，农民工工资已按合同约定全部发放完毕。

特此公告

新疆海川路桥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

2024年 5月20日

公 告
由新疆海川路桥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阿克苏

地区沙雅县2022年棚户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

（外配套）一标段项目，于2022年9月25日已竣工验收合

格，工程已按合同约定将所有材料费、机械费等相关费用

支付完毕，农民工工资已按合同约定全部发放完毕。

特此公告

新疆海川路桥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

2024年 5月20日

公 告
由新疆海川路桥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阿克苏

地区沙雅县2022年上海路建设项目一标段项目，于年

2023年10月15日已竣工验收合格，工程已按合同约定

将所有材料费、机械费等相关费用支付完毕，农民工工资

已按合同约定全部发放完毕。

特此公告

新疆海川路桥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

2024年 5月20日

公 告

由新疆海川路桥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沙雅县

工业园区2022年纺织服装产业园道路建设项目（建设施

工一体化）二标段EPC项目，于2023年 6月30日已竣工

验收合格，工程已按合同约定将所有材料费、机械费等相关

费用支付完毕，农民工工资已按合同约定全部发放完毕。

特此公告

新疆海川路桥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

2024年 5月20日

公 告
由新疆海川路桥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沙雅县

2022年循环经济工业园区供水建设项目（设计施工一体

化）项目，于2023年5月30日已竣工验收合格，工程已按

合同约定将所有材料费、机械费等相关费用支付完毕，农

民工工资已按合同约定全部发放完毕。

特此公告

新疆海川路桥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

2024年 5月20日

公 告
由新疆海川路桥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沙雅县

循环经济工业园区排水建设项目（施工标段）项目，于

2023年6月30日已竣工验收合格，工程已按合同约定将

所有材料费、机械费等相关费用支付完毕，农民工工资已

按合同约定全部发放完毕。

特此公告

新疆海川路桥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

2024年 5月20日

公 告
由新疆海川路桥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沙雅县

东外环路供水管网建设项目项目，于2022年10月20日

已竣工验收合格，工程已按合同约定将所有材料费、机械

费等相关费用支付完毕，农民工工资已按合同约定全部发

放完毕。

特此公告

新疆海川路桥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

2024年 5月20日

公 告

由新疆海川路桥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沙雅县

北京东路供水管网建设项目二标段项目于2023 年5月25

日已竣工验收合格，工程已按合同约定将所有材料费、机

械费等相关费用支付完毕，农民工工资已按合同约定全部

发放完毕。

特此公告

新疆海川路桥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

2024年 5月20日

公 告

由新疆增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乌什县依麻

木镇亚贝希村、拜希铁热克村防渗改建项目施工标段，于

2022年12月已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，工程款已按合同

支付，农民工工资已付清，材料款及运费已结清，不存在

拖欠。

特此公告

乌什县水利局

2024年 5月20日

公 告
由新疆增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重点示范村

建设-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施工标段，于2022年12月

已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，工程款已按合同支付，农民工工

资已付清，材料款及运费已结清，不存在拖欠。

特此公告

乌什县水利局

2024年 5月20日

公 告
由新疆增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乌什县依麻

木镇亚贝希村、拜希铁热克村防渗改建项目施工标段，该

工程于2022 年12月竣工验收完毕，工程农民工工资、材

料款、机械费已全部付清。

特此公告

新疆增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

2024年 5月20日

公 告
由新疆增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重点示范村

建设-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施工标段，该工程于2022

年12月10日竣工验收完毕，工程农民工工资、材料款、

机械费已全部付清。

特此公告

新疆增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

2024年 5月20日

公 告


